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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党委、政府，县直副局以上单位： 

《建立县领导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例会制度的工作方案》已经

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实施过

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扶贫开发局反映。 

 

中共蕉岭县委办公室 

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 年 1 月 29 日 

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府、县政协、县纪委全体领导同志。 

发电单位 
中共蕉岭县委办公室  

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签批盖章 

林文建 

丘文慈 

等级 平急 ·明电 蕉委明电〔2018〕13 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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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省、市有关新时期精准扶

贫精准脱贫工作部署，以建立县领导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例会制度

为切入点，以落实干部责任制度为抓手，切实提高精准扶贫工作精

准化、精细化、规范化标准，全面推进我县脱贫攻坚工作，确保顺

利完成脱贫任务，按照《关于印发〈蕉岭县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细

则〉的通知》（蕉委明电〔2017〕38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建立县、镇两级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例会制度。将执行例会制

度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，切实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强化措施，

规范管理，及时掌握了解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人口变化，产业发展、

经济收入及“三保障”的落实等情况，使脱贫攻坚例会成为落实各

级责任的有效平台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县级例会。每月召开 1 次，由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主

持召开，参会人员为各镇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，县扶贫开发领

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，南沙区驻蕉岭县扶贫工作组组长。 

例会内容：传达上级文件、会议精神；听取各镇工作汇报；通

报上月考核情况，总结上一阶段扶贫工作开展情况，分析存在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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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。 

（二）成员单位例会。每月召开 1 次，由县分管领导主持召开，

参会人员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。 

例会内容：传达上级文件、会议精神；听取各成员单位关于

“1+N”政策落实情况汇报，研讨下一阶段工作任务。（“1”即《印

发〈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蕉

委发〔2016〕6 号），“N”即村道硬底化、饮水安全、动力农电、农

村危房改造、富民产业培育、标准化卫生室建设、村文化服务中心

建设、劳动力培训、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、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的

专项实施方案）。 

（三）镇级例会。召开时间为每月上旬，由县挂镇领导负责召

集，参会人员为各镇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，分管领导、扶贫办

主任；驻镇工作组成员；挂扶该镇村的县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、驻

村干部和第一书记；各村支部书记（主任）。 

例会内容：传达上级有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和重要会

议精神，听取县直单位有关挂钩帮扶工作情况汇报，听取各村汇

报上月精准扶贫工作、新农村创建推进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、存

在的问题以及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和特色亮点，总结上月扶贫工作

开展情况，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格落实例会制度。要把推进例会制度提高到党委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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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领导，主要领导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，坚持

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带头落实

好例会制度，安排专人负责例会会议记录、收集整理相关资料，抓

好抓实例会制度落实的每一个环节。会后做好资料整理工作，及时

形成会议纪要。 

（二）认真策划每月例会。要充分认识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例

会是研究和解决问题、部署工作任务的重要载体，是掌握脱贫攻坚

工作动态情况、推动工作顺利完成的根本途径，是抓责任制落实的

切入点。要认真做好会前准备、会议召开、会后资料整理的工作。

通过每月召开例会，全面掌握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发展态势，及时

剖析和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更好地指导和推动脱

贫攻坚工作的落实。同时，要精心组织，合理安排，坚持“一月一

会”的原则，每月按时召开例会，并将例会落实情况向党政主要领

导报告。要真正把脱贫攻坚工作例会制度落实到位，从而体现例会

的实效性。如遇紧急工作可临时召开会议。 

（三）切实提高例会效果。县、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落实例

会工作的主要责任人，负责策划县、镇每月例会召开，组织督促检

查例会制度落实情况，全力推进例会规范落实。严格执行例会记录

和纪要文稿审核制度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向县党政主

要领导汇报例会执行情况及提出工作建议；县挂钩领导负责对所在

镇级例会记录和纪要文稿进行审核把关，凡发现对例会记录和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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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审核制度落实不到位、敷衍应付的，将坚决追究有关领导的责

任，确保例会工作质量的有效提升。 

四、督查考核 

县对各镇的例会工作落实情况纳入量化考核范围，进行每月一

考核，考核结果列入县对镇年度扶贫开发成效考核依据。县委督查

室、县政府督办室要加大对例会工作的专项督查力度，发现问题限

期整改。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镇级例会制度落实情况进行

经常性考核，并及时通报考核结果。对例会工作落实不到位、整改

不及时的镇，由县分管领导对镇分管领导进行约谈；对在考核中连

续两次以上排名倒数后三名的镇，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对镇党委书记

或镇长进行约谈。 


